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22〕1号

申请人:邵培正,男,1968年7月2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古台村西北山屯38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

住所地：瓦房店市西长春路一段七号。

法定代表人:刘俊峰，系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王长海，系该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王静，系该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张千洲，男，1999年6月2日出生。

住址：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古台村西北山屯46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1月5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1年12月27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1年6月1日中午，张千洲、张文源、张君源、张千汀四人一起闯进申请人家中，将申请人从家中拖出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顿乱打，张千洲拿了根棒子朝着申请人脑袋一顿乱打，张君源还开了一台拖拉机将申请人家里5根水泥杆故意撞断，价值500元以上。申请人被殴打受伤，在第二人民医院住院花费医疗费16000余元。被申请人不处罚打人者而将申请人处罚，对申请人作出的处罚决定是错误的，故请求撤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2021年6月1日12时10分许，在复州城镇古台村西北山屯，申请人用拳头击打第三人右耳处，并用手掐第三人脖子。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本人陈述、证人证言、病志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履行了法律规定的全部程序。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并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依照法定程序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在执法主体以及执法地点、执法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申请人依法作出正确决定。因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程序合法。三、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因此，对申请人作出拘留五日并处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是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的。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正当、量罚得当。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有力的事实和充分的法律依据，因此，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2021年6月1日12时许，在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古台村西北山屯，申请人与第三人因纠纷引发肢体冲突，申请人用拳头击打第三人左耳处，并用手掐第三人脖子，第三人用拳头击打申请人面部。2021年12月27日，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证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事实为：2021年6月1日12时10分许，在复州城镇古台村西北山屯，邵培正用拳头击打张千洲右耳处，并用手掐张千洲脖子。决定对邵培正作出拘留五日并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2022年3月1日，被申请人作出瓦公更通字〔2022〕第00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更正通知书》，将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邵培正用拳头击打张千洲右耳处”更正为“邵培正用拳头击打张千洲左耳处”。2022年3月2日，被申请人作出更正后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申请人住院病志、行政处罚决定书内容更正通知书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申请人在复议申请书中否认其有殴打第三人的行为，该自述内容与其本人询问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明显不符，申请人本人询问笔录、第三人询问笔录、证人张君源、张千汀询问笔录均能证明“申请人邵培正用拳头击打第三人张千洲左耳处，并用手掐张千洲脖子”这一事实。被申请人2021年12月27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中“邵培正用拳头击打张千洲右耳处”系工作失误，实际应为“邵培正用拳头击打张千洲左耳处”，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审理过程中已自行更正。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主要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1年6月1日受理，2021年12月27日作出处罚决定，被申请人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1〕287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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